附件2
云南省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审核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

号  码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学制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所学专业
	
	本人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电话
	

	就业单位详细名称
（与单位公章一致）
	

	就业单位详细地址
	州（市）      县（市）      乡（镇）

	就业单位联系电话
	
	应交学费金额（元）
	

	在校期间实际交纳学费金额（元）
	
	在校期间获得助学贷款金额（元）
	
	申请代偿学费或贷款金额（元）
	

	以上内容由学生本人填写

	院（系）审查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财务部门对实际缴纳学费、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核意见：

1.该生在校期间实际交纳学费　　    元（其中：用助学贷款缴纳　      元，用现金缴纳       元） 

2.该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元（含生源地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助学贷款）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代偿金额的审核意见：
　根据《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办法》规定，拟代偿金额　　  　元。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　　  　资助条件，　　 　 　申报。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代偿对象三年期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
	第第一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一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第二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二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第三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三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就业满3年后，州（市）资助中心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云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终审查意见:
经审核，         支付代偿金额人民币           元。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双面打印。

（填表说明）：

云南省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审核表
	姓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
	

	政治

面貌
	
	身份证

号  码
	
	入学时间
	

	
	
	
	
	毕业时间
	

	学制

	
	毕业学校
	
	参加工作时间

	

	所学专业
	
	本人联系电话
	

	家庭地址、电话
	

	就业单位详细名称
（与单位公章一致）
	

	就业单位详细地址
	州（市）      县（市）      乡（镇）

	就业单位联系电话
	
	应交学费金额（元）
	

	在校期间实际交纳学费金额（元）
	
	在校期间获得助学贷款金额（元）
	
	申请代偿学费或贷款金额（元）

	

	以上内容由学生本人填写


	院（系）审查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财务部门对实际缴纳学费、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审核意见
：

1.
该生在校期间实际交纳学费　　    元（其中：用助学贷款缴纳　      元，用现金缴纳       元） 

2.该生在校期间获得国家助学贷款         元（含生源地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助学贷款）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对申请代偿金额的审核意见：
　根据《云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学费和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办法》规定，拟代偿金额　　  　元。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毕业学校审核意见：
　　　　　　　　经审核，该生　　  　资助条件，
        申报。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代偿对象三年期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
	第第一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一年
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第二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二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第三年在岗情况
	就业单位人事部门对代偿对象第三年在岗情况和工作表现的意见：

   　　　 同志：
在　　　年    月至   　 年     月期间在我单位服务；其各项工作表现                    。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人事部门确认：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县级教育部门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就业满3年后，州（市）资助中心审核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云南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最终审查意见:
经审核，         支付代偿金额人民币           元。
                    　　　　　　　　　　　（公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须双面打印 需出具意见的地方不允许留白与涂改
学校需要报送的：1.初审执行情况报告，正式文件，加盖学校公章；2.汇总表，加盖学校公章。3.学生申请材料（分州市排列）；包括：（1）申请审核表；（2）基层单位工作情况说明（格式不得修改）；（3）劳动合同 / 聘用合同 / 录用通知复印件或其他有效就业证明材料。


务必填明学制年限。如：“本科四年制”、“专科三年制”、“专升本，本科*年制”、“本硕连读，硕士*年制”、“中职高职连读，高职*年制”填写。


务必与人事部门出具的正式录用文件或合同中约定的参加工作时间一致。


“在校期间实际缴纳学费”和“在校期间获得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用于学费的部分）”金额两者就高填写，金额不得超过实际缴纳学费金额。


以上内容须填写完整、准确、不得涂改。


建议填写“情况属实，同意申请。”或“情况属实”，不要只签“同意”二字。


此栏内容原则上不得修改。


每一空都要填写，不得留空， “其中”部分“用助学贷款缴纳”金额+“用现金缴纳”金额=“实际缴纳学费”金额。


拟代偿金额的确认：


1.“在校期间实际缴纳学费”和“在校期间获得获得国家助学贷款”金额两者就高填写。


2.每生每年代偿金额最高线参照文件要求。


3.建议百位取整。


资助条件此处填写“符合”或“不符合”。


申报此处填写“同意”或“不同意”。





新申请的当年就业的毕业学生，就业时间未满一年，此栏无需填写。


经办人须在表格内签字。


经办人须在表格内签字。


经办人须在表格内签字。





